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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央与地方的
事权划分

苏功青  叶三见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是正

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只有

合理划分了事权，才能合理划分各自的

财权，确定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量，

理顺、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避免在

某些事务上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的现

象，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激发其经济建设的热情。鉴于事权划

分的重要性，本文对事权划分的原则、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体

制，不同的历史和传统的国家，在中央

与地方事权的划分上有显著的差异。
就拿政治体制来说，单一制国家和复合

制（联邦制）国家在事权的划分上就有

明显的不同。单一制国家相对集权，中

央的权力较大，所办的事较多；复合制

国家相对分权，地方的权力较大，很多

事务由地方自己完成。如法国属于单

一制国家，其中央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

的 82% 以上，收入比重占 80% 以上，充

分体现了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美

国属于复合制国家，教育和公共福利主

要在州和地方，占 55% 左右，住房、城市

建设也主要在州和地方，只有国防、国

际关系、社会保障全部在中央。本文所

谈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原则是指在

已定的条件下，在已知的国度里，处理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所应遵循的一般

原则。
1.效率原则。效率是我们现实生

活中所普遍追求的一 个指标。政府行

使其职能时，自然也要追求效率，这样

就存在一 个中央办事效率与地方办事

效率的比较问题。效率原则的内涵就

是，一件事由中央办的效率高，事权就

应该划分在中央，地方办起来效率高，

事权就应该划分在地方。如宏观调控，

中央统揽全局，对大局看得清楚，执行

起来效率也比地方高，故由中央来行

使。又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地方熟悉

自己的情况，对自身的需求有更明确、

更深的感受，应在什么地方建设什么

样、什么规模的基础设施有一个更准确

的判断，这种事由地方政府来做效率更

高，故应划归地方。
2.受益范围原则。受益范围原则

是指依据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劳

务的受益范围，来划分中央与地方提供

公共物品或劳务的事权。一般来讲，如

果受益范围在全国或全国大部分地区，

这样的公共物品或劳务应统一提供，事

权划分在中央。如果受益范围仅局限

在某地区、某省，这样的公共物品或劳

务由地方提供，事权划分在地方。如地

方学校建设，一般为地方居民提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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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受益范围局限在地方，由地方提

供为好，事权应划分在地方，但国防建

设，其受益范围是全国，自然由中央提

供，事权应划分在中央。当然，有时受

益范围很难明确界定，只能作一个粗略

评估，有时受益范围也在不断变化，如

地方电台提供的服务，开始只能由本地

居民接收到，受益范围只限于本地居

民，后来通过卫星转播，很多地方能接

收到此地方节目，受益范围一下扩大了

很多，有时受益范围既不在全国，也不

在某一地方，而是几个省或地区，对这

样的公共物品或劳务的提供，可考虑在

中央政府的监督管理下，由这几个受益

的省或地区共同出资建设，也可考虑全

部由中央政府提供或中央与地方共同

出资建设。
3.能力原则。有些公共物品的提

供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当巨大，建

设时间长，技术难度高，对国家又至关

重要，这样的公共物品的提供，地方政

府一般无能为力，只能由中央政府提

供，事权应划分在中央。一般来讲，地

方政府能完成的，尽可能由地方政府去

完成，只有地方政府完成不了的，才由

中央政府去完成。如我国的京九铁路、

葛洲坝水电站建设，没有哪一个省能很

好地完成，只能由中央政府出资完成，

事权应划分在中央。
4.均衡原则。均衡原则，是指中央

政府为了维持各地的大致均衡，而个别

地向某些贫困地区、自然灾害严重地区

提供一些公共物品和劳务所遵循的原

则，体现了中央对地方进行宏观调控，

均衡发展的思想。
5.地域原则。地域原则是指根据

公共物品的所在地来划分中央与地方

的事权范围。一般来讲，公共物品所在

地跨越几个省份的，由中央提供或由中

央与地方共同出资提供，只限于某一省

或地区的，由公共物品所在地的地方政

府提供。
二、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现

状

1.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界线不

清，存在相互混杂，混乱不清的现象。
一方面中央政府过多地承揽地方政府

的事务。一些地方性能源、交通建设项

目，地方环境保护，地方企业开办，地方

文教事业兴办，地方城市设施建设，本

应由地方政府承担，但地方出于财力的

制约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采取“跑

部钱进”、“寻资钓鱼”等办法，从中央各

部门得到非正规资助，事实上还是中央

在插手办事；或者在核定上交基数时，

千方百计压低上交比例，争取更多的自

有财力进行地方建设，其实质也是中央

为地方办了一些事。另一方面，地方

政府承担了部分属于中央政府的事务。
如地方为了吸引外资竞相制订各种优

惠政策和随意减免税，使应集中于中央

的收入分散于地方；投资方向调节税，

具有较强宏观调控能力，理应划归中

央，由国税局征收，但现行规定并入地

方税，这也使得地方政府承担了应属于

中央政府的事务。
2.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没有一个

统一的划分原则。我国分税制试行不

久，对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研究还不

够深入，没有根据我国的现状形成自己

的划分原则。在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

划分原则的情况下去划分中央与地方

的事权，往往出现划分不一致的情况。
3.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没有明细

的法律去规范。从分税制搞得比较成

功的发达国家来看，他们对中央与地方

的事权划分不仅清楚明了，而且都以法

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用法律来保障规范

中央与地方行使各自的职能。而我国

在这方面没有法律约束，或者有法律其

约束力也不强，这就造成中央与地方往

往越权办事或推托其职责，事权划分难

以有效地实施。
4.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存在以财

权定事权的现象。最典型的做法就是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我们知道财权的

划分应以事权的划分为基础，只有把事

权划分好了，才能进行财权的划分，但

在我国现行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中，

由于各地方之间贫富差距很大，财力薄

弱与雄厚不一，贫困的地方往往由于财

力的限制把一些事务推给财力雄厚的

地方或中央去办，而富裕的地方也碍于

关系、面子和得到相应的权力去接受或

主动去办一些不应属于他办的事务。
这实际上是以财权定事权，是一种不规

范的现象。
三、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对策

1.深入研究，逐步形成适合于我国

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原则。在形成

我国的划分原则时，不仅要考虑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还要考虑我国是单一制

国家；不仅要考虑我国是一个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还要考虑我国是一

个地区经济差距很大的国家；不仅要考

虑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吻合

还要考虑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

不仅要考虑划分原则理论上的正确性

还要考虑划分原则的普遍性、适用性。
综合以上考虑，建议我国所遵循的划分

原则应以效率原则、受益范围原则和均

衡原则为主，其它原则为辅的原则体

系。
2.按照一定的原则，清楚明确地界

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在界定中

央与地方事权范围时，应保持各省事权

范围的一致性，以免有争议或不公平，

进行讨价还价，人为加大推行的难度。
3.严格以事权定财权，同时在事权

划分的基础上，严格按事权行使财权。
不属于中央的事，中央不应伸手援助，

否则会因财权的不规范而混乱事权的

划分，造成以财权定事权的现象。同时

要严禁一些单位或部门“跑部钱进”和

“寻资钓鱼”的不规范行为。
4.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范围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只有健全的

法律制度，强烈的法制意识，才能保障

整个经济有秩序地运行。同样的道理，

只有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范围用

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用法律去约束中

央与地方的行为，才能规范中央与地方

的行为，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才得以

有效地实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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